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71號

原      告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黃莉莉  

訴訟代理人  吳榮昌律師

複 代理 人  王子衡律師

            劉士睿律師

被      告  黃忠仁  

            廖再壁  

            廖玉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屋還地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5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黃忠仁應將坐落於高雄市○○區○○○段○○段00地號

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13平方公尺之建物、編號B

部分面積9平方公尺之遮棚、編號C部分面積0.6平方公尺之

水塔拆除，並於騰空後返還上開土地予原告。

二、被告應於繼承廖良之遺產範圍內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5,232

元，及被告黃忠仁、廖再壁自民國113年7月29日起，被告廖

玉自民國113年7月17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

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黃忠仁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3,052元，及自民國113年7月

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暨自

民國113年1月8日起至返還第一項所示土地之日止，按月給

付原告依第一項土地占用面積乘以當年度申報地價年息百分

之5除以12除以3計算之金額。

四、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五、訴訟費用由被告黃忠仁負擔百分之93，由被告連帶負擔百分

之1，餘由原告負擔。

六、本判決主文第一項、第三項前段，及第三項後段已到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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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於原告以新臺幣137,000元為被告黃忠仁供擔保後，得

假執行。但被告黃忠仁如以新臺幣408,552元為原告預供擔

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七、本判決主文第二項部分，於原告以新臺幣2,000元為被告供

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5,232元為原告預供

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八、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均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

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

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坐落高雄市○○區○○○段○○段00地號土地

（下稱系爭土地）為原告所管理國有土地，被告之父廖良生

前在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13平方公尺、編

號B部分面積9平方公尺、編號C部分面積0.6平方公尺上分別

搭建建物（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街000巷00號，下

稱系爭房屋）、遮棚及水塔，廖良於民國102年11月1日死

亡，上開建物及增建物由被告繼承，廖良及被告占有使用上

開土地均無合法權源，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原告得請

求被告除去上開地上物，並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及繼承法律

關係，請求被告在繼承廖良遺產範圍內連帶給付按申報地價

5％計算之不當得利新臺幣（下同）5,232元，並請求被告各

給付廖良死亡後之不當得利13,052元，暨自113年1月8日起

至返還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不當得利，依占用土地面積乘以

當年度申報地價年息百分之5除以12除以3計算之金額等情，

並聲明：㈠被告應共同將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A面積1

3平方公尺之建物、編號B面積9平方公尺之遮棚、編號C面積

0.6平方公尺之水塔拆除，並於騰空後返還上開土地予原

告。㈡被告應於繼承廖良之遺產範圍內連帶給付原告5,232

元，及自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被告應各給付原告13,05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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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自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暨自113年1月8日起至返還第一項所示

土地之日止，按月各給付原告依第一項土地占用面積乘以當

年度申報地價年息百分之5除以12除以3計算之金額。㈣原告

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廖再壁、廖玉則以：系爭土地之地上物均非廖良之遺

產，其等均不知悉有上開地上物存在，原告請求其等除去地

上物並給付不當得利，於法無據等語。被告黃忠仁則未於言

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四、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

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權之虞

者，得請求防止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定有明文。以無權占

有為原因，請求返還土地者，占有人對土地所有權存在之事

實無爭執，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土地所有權人對其

土地被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占有人自應就其取得占

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

511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㈠系爭土地為原告所管理國有土地之事實，有土地登記謄本在

卷可稽（見審訴字卷第81頁），堪信為實在。

　㈡系爭房屋納稅義務人原為廖良，有稅籍資料在卷可稽（見審

訴字卷第77頁）。又廖良生前於90年間申請門牌編定，有臺

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9042號竊佔案卷宗（下稱

偵字卷）所附高雄○○○○○○○○函復內容可稽（見偵字

卷第53-64頁），而被告黃忠仁於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2年

度偵字第9042號竊佔案件警詢中陳稱：系爭房屋已經建很久

了，時間約在25年前，是伊父親廖良蓋的，之後伊與伊太太

及伊父親都住在系爭房屋中等語（見警卷第3-5頁），足認

廖良應曾為系爭房屋所有人。又被告黃忠仁於上開刑案偵查

中自承系爭房屋為其所有及使用，且自小居住系爭房屋中

（見本院卷第103頁），且被告廖再壁、廖玉均否認系爭房

屋為其等所有，表示其等均不知悉有系爭房屋存在，廖良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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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後，因認其沒有遺產，所以未辦理相關手續等語（見本院

卷第167頁），足見廖良於死亡前已將系爭房屋事實上處分

權讓與被告黃忠仁，且被告黃忠仁對於原告主張其為事實上

處分權人之事實，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而於言詞辯

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

0條第3項前段準用同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視同自認，則原

告主張被告黃忠仁為事實上處分權人部分，應屬可採，而原

告主張被告廖再壁、廖玉為系爭房屋事實上處分權人部分，

則無可採。

　㈢準此，原告為系爭土地之管理人，且被告黃忠仁為系爭房屋

事實上處分權人，且被告黃忠仁未能舉證證明其占有使用系

爭房屋有其合法權源，則原告請求被告黃忠仁除去系爭房屋

及增建之遮棚、水塔，於法即屬有據。

五、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不當得

利之受領人，除返還其所受之利益外，如本於該利益更有所

取得者，並應返還，但依其利益之性質或其他情形不能返還

者，應償還其價額。民法第179條、第181條設有明文。又無

權占有他人土地，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

之觀念（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831號判決意旨參

照）。查被告黃忠仁占有使用系爭土地，且無合法權源，有

如前述，依上開說明，原告請求被告黃忠仁給付相當於租金

之不當得利，於法即屬有據。又系爭土地於廖良生前為廖良

所占有，其亦無合法占有權源，而被告均為廖良之繼承人，

則原告請求被告於繼承廖良之遺產範圍內連帶給付相當於租

金之不當得利，於法亦屬有據。其次，系爭土地101年申報

地價為2,600元、自102年起申報地價為2,700元、自105年起

申報地價為3,500元，自111年起申報地價為3,900元之事

實，有申報地價網路資料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29-131

頁），且廖良生前及被告黃忠仁就系爭房屋均為居住使用，

系爭土地距高雄大學車程2分鐘，距高雄捷運楠梓加工區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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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程8分鐘，生活機能便利，有Google地圖網路資料在卷可

稽（見審訴字卷第33頁），則原告主張按申報地價年息5％

計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應屬適當。從而，原告請求被

告在廖良遺產範圍內連帶給付自101年2月1日起至102年11月

1日止之不當得利5,232元，並請求被告黃忠仁給付自102年1

1月2日起至113年1月7日起之不當得利13,052元，及自113年

1月8日起至返還土地之日止，按占用系爭土地面積及系爭土

地申報地價年息5％除以3之方式計算之不當得利，於法均屬

有據，至原告請求被告廖再壁、廖玉給付廖良死亡後之相當

於租金不當得利，則屬無據，應予剔除。

六、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及第179條規定，

請求判決：㈠被告黃忠仁應將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A

面積13平方公尺之建物、編號B面積9平方公尺之遮棚、編號

C面積0.6平方公尺之水塔拆除，並於騰空後返還上開土地予

原告；㈡被告應於繼承廖良之遺產範圍內連帶給付原告5,23

2元，及被告黃忠仁、廖再壁自113年7月29日（見本院卷第1

13、115頁）起，被告廖玉自113年7月17日起（見本院卷第1

17頁），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

被告黃忠仁應給付原告13,052元，及自113年7月29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暨自113年1月8日起

至返還第一項所示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依第一項土地

占用面積乘以當年度申報地價年息百分之5除以12除以3計算

之金額，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

由，應予駁回。又原告勝訴部分，其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

告假執行，經核符合規定，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

並依職權宣告被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

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依附，併駁回之。

七、本件為判決基礎之法律關係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

方法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毋庸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後

段、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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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林昶燁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書記官　林慧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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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71號
原      告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


法定代理人  黃莉莉  
訴訟代理人  吳榮昌律師
複 代理 人  王子衡律師
            劉士睿律師
被      告  黃忠仁  
            廖再壁  
            廖玉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屋還地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黃忠仁應將坐落於高雄市○○區○○○段○○段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13平方公尺之建物、編號B部分面積9平方公尺之遮棚、編號C部分面積0.6平方公尺之水塔拆除，並於騰空後返還上開土地予原告。
二、被告應於繼承廖良之遺產範圍內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5,232元，及被告黃忠仁、廖再壁自民國113年7月29日起，被告廖玉自民國113年7月17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黃忠仁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3,052元，及自民國113年7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暨自民國113年1月8日起至返還第一項所示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依第一項土地占用面積乘以當年度申報地價年息百分之5除以12除以3計算之金額。
四、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五、訴訟費用由被告黃忠仁負擔百分之93，由被告連帶負擔百分之1，餘由原告負擔。
六、本判決主文第一項、第三項前段，及第三項後段已到期部分，於原告以新臺幣137,000元為被告黃忠仁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黃忠仁如以新臺幣408,552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七、本判決主文第二項部分，於原告以新臺幣2,0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5,232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八、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均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坐落高雄市○○區○○○段○○段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為原告所管理國有土地，被告之父廖良生前在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13平方公尺、編號B部分面積9平方公尺、編號C部分面積0.6平方公尺上分別搭建建物（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街000巷00號，下稱系爭房屋）、遮棚及水塔，廖良於民國102年11月1日死亡，上開建物及增建物由被告繼承，廖良及被告占有使用上開土地均無合法權源，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原告得請求被告除去上開地上物，並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及繼承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在繼承廖良遺產範圍內連帶給付按申報地價5％計算之不當得利新臺幣（下同）5,232元，並請求被告各給付廖良死亡後之不當得利13,052元，暨自113年1月8日起至返還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不當得利，依占用土地面積乘以當年度申報地價年息百分之5除以12除以3計算之金額等情，並聲明：㈠被告應共同將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A面積13平方公尺之建物、編號B面積9平方公尺之遮棚、編號C面積0.6平方公尺之水塔拆除，並於騰空後返還上開土地予原告。㈡被告應於繼承廖良之遺產範圍內連帶給付原告5,232元，及自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被告應各給付原告13,052元，及自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暨自113年1月8日起至返還第一項所示土地之日止，按月各給付原告依第一項土地占用面積乘以當年度申報地價年息百分之5除以12除以3計算之金額。㈣原告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廖再壁、廖玉則以：系爭土地之地上物均非廖良之遺產，其等均不知悉有上開地上物存在，原告請求其等除去地上物並給付不當得利，於法無據等語。被告黃忠仁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四、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權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定有明文。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土地者，占有人對土地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土地所有權人對其土地被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占有人自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511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㈠系爭土地為原告所管理國有土地之事實，有土地登記謄本在卷可稽（見審訴字卷第81頁），堪信為實在。
　㈡系爭房屋納稅義務人原為廖良，有稅籍資料在卷可稽（見審訴字卷第77頁）。又廖良生前於90年間申請門牌編定，有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9042號竊佔案卷宗（下稱偵字卷）所附高雄○○○○○○○○函復內容可稽（見偵字卷第53-64頁），而被告黃忠仁於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9042號竊佔案件警詢中陳稱：系爭房屋已經建很久了，時間約在25年前，是伊父親廖良蓋的，之後伊與伊太太及伊父親都住在系爭房屋中等語（見警卷第3-5頁），足認廖良應曾為系爭房屋所有人。又被告黃忠仁於上開刑案偵查中自承系爭房屋為其所有及使用，且自小居住系爭房屋中（見本院卷第103頁），且被告廖再壁、廖玉均否認系爭房屋為其等所有，表示其等均不知悉有系爭房屋存在，廖良死亡後，因認其沒有遺產，所以未辦理相關手續等語（見本院卷第167頁），足見廖良於死亡前已將系爭房屋事實上處分權讓與被告黃忠仁，且被告黃忠仁對於原告主張其為事實上處分權人之事實，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前段準用同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視同自認，則原告主張被告黃忠仁為事實上處分權人部分，應屬可採，而原告主張被告廖再壁、廖玉為系爭房屋事實上處分權人部分，則無可採。
　㈢準此，原告為系爭土地之管理人，且被告黃忠仁為系爭房屋事實上處分權人，且被告黃忠仁未能舉證證明其占有使用系爭房屋有其合法權源，則原告請求被告黃忠仁除去系爭房屋及增建之遮棚、水塔，於法即屬有據。
五、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不當得利之受領人，除返還其所受之利益外，如本於該利益更有所取得者，並應返還，但依其利益之性質或其他情形不能返還者，應償還其價額。民法第179條、第181條設有明文。又無權占有他人土地，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83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黃忠仁占有使用系爭土地，且無合法權源，有如前述，依上開說明，原告請求被告黃忠仁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於法即屬有據。又系爭土地於廖良生前為廖良所占有，其亦無合法占有權源，而被告均為廖良之繼承人，則原告請求被告於繼承廖良之遺產範圍內連帶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於法亦屬有據。其次，系爭土地101年申報地價為2,600元、自102年起申報地價為2,700元、自105年起申報地價為3,500元，自111年起申報地價為3,900元之事實，有申報地價網路資料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29-131頁），且廖良生前及被告黃忠仁就系爭房屋均為居住使用，系爭土地距高雄大學車程2分鐘，距高雄捷運楠梓加工區站車程8分鐘，生活機能便利，有Google地圖網路資料在卷可稽（見審訴字卷第33頁），則原告主張按申報地價年息5％計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應屬適當。從而，原告請求被告在廖良遺產範圍內連帶給付自101年2月1日起至102年11月1日止之不當得利5,232元，並請求被告黃忠仁給付自102年11月2日起至113年1月7日起之不當得利13,052元，及自113年1月8日起至返還土地之日止，按占用系爭土地面積及系爭土地申報地價年息5％除以3之方式計算之不當得利，於法均屬有據，至原告請求被告廖再壁、廖玉給付廖良死亡後之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則屬無據，應予剔除。
六、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及第179條規定，請求判決：㈠被告黃忠仁應將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A面積13平方公尺之建物、編號B面積9平方公尺之遮棚、編號C面積0.6平方公尺之水塔拆除，並於騰空後返還上開土地予原告；㈡被告應於繼承廖良之遺產範圍內連帶給付原告5,232元，及被告黃忠仁、廖再壁自113年7月29日（見本院卷第113、115頁）起，被告廖玉自113年7月17日起（見本院卷第117頁），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被告黃忠仁應給付原告13,052元，及自113年7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暨自113年1月8日起至返還第一項所示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依第一項土地占用面積乘以當年度申報地價年息百分之5除以12除以3計算之金額，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勝訴部分，其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經核符合規定，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並依職權宣告被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依附，併駁回之。
七、本件為判決基礎之法律關係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毋庸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後段、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林昶燁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書記官　林慧雯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71號
原      告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

法定代理人  黃莉莉  
訴訟代理人  吳榮昌律師
複 代理 人  王子衡律師
            劉士睿律師
被      告  黃忠仁  
            廖再壁  
            廖玉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屋還地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5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黃忠仁應將坐落於高雄市○○區○○○段○○段00地號土地上
    如附圖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13平方公尺之建物、編號B部分面
    積9平方公尺之遮棚、編號C部分面積0.6平方公尺之水塔拆
    除，並於騰空後返還上開土地予原告。
二、被告應於繼承廖良之遺產範圍內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5,232
    元，及被告黃忠仁、廖再壁自民國113年7月29日起，被告廖
    玉自民國113年7月17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
    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黃忠仁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3,052元，及自民國113年7月
    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暨自
    民國113年1月8日起至返還第一項所示土地之日止，按月給
    付原告依第一項土地占用面積乘以當年度申報地價年息百分
    之5除以12除以3計算之金額。
四、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五、訴訟費用由被告黃忠仁負擔百分之93，由被告連帶負擔百分
    之1，餘由原告負擔。
六、本判決主文第一項、第三項前段，及第三項後段已到期部分
    ，於原告以新臺幣137,000元為被告黃忠仁供擔保後，得假
    執行。但被告黃忠仁如以新臺幣408,552元為原告預供擔保
    後，得免為假執行。
七、本判決主文第二項部分，於原告以新臺幣2,000元為被告供
    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5,232元為原告預供
    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八、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均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
    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
    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坐落高雄市○○區○○○段○○段00地號土地（下稱系
    爭土地）為原告所管理國有土地，被告之父廖良生前在系爭
    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13平方公尺、編號B部分面
    積9平方公尺、編號C部分面積0.6平方公尺上分別搭建建物
    （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街000巷00號，下稱系爭房屋）、
    遮棚及水塔，廖良於民國102年11月1日死亡，上開建物及增
    建物由被告繼承，廖良及被告占有使用上開土地均無合法權
    源，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原告得請求被告除去上開地
    上物，並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及繼承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在
    繼承廖良遺產範圍內連帶給付按申報地價5％計算之不當得利
    新臺幣（下同）5,232元，並請求被告各給付廖良死亡後之
    不當得利13,052元，暨自113年1月8日起至返還土地之日止
    按月給付不當得利，依占用土地面積乘以當年度申報地價年
    息百分之5除以12除以3計算之金額等情，並聲明：㈠被告應
    共同將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A面積13平方公尺之建物
    、編號B面積9平方公尺之遮棚、編號C面積0.6平方公尺之水
    塔拆除，並於騰空後返還上開土地予原告。㈡被告應於繼承
    廖良之遺產範圍內連帶給付原告5,232元，及自變更訴之聲
    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
    利息。㈢被告應各給付原告13,052元，及自變更訴之聲明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暨自113年1月8日起至返還第一項所示土地之日止，按月
    各給付原告依第一項土地占用面積乘以當年度申報地價年息
    百分之5除以12除以3計算之金額。㈣原告願供擔保，請准予
    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廖再壁、廖玉則以：系爭土地之地上物均非廖良之遺產
    ，其等均不知悉有上開地上物存在，原告請求其等除去地上
    物並給付不當得利，於法無據等語。被告黃忠仁則未於言詞
    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四、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
    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權之虞
    者，得請求防止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定有明文。以無權占
    有為原因，請求返還土地者，占有人對土地所有權存在之事
    實無爭執，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土地所有權人對其
    土地被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占有人自應就其取得占
    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
    511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㈠系爭土地為原告所管理國有土地之事實，有土地登記謄本在
    卷可稽（見審訴字卷第81頁），堪信為實在。
　㈡系爭房屋納稅義務人原為廖良，有稅籍資料在卷可稽（見審
    訴字卷第77頁）。又廖良生前於90年間申請門牌編定，有臺
    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9042號竊佔案卷宗（下稱
    偵字卷）所附高雄○○○○○○○○函復內容可稽（見偵字卷第53-6
    4頁），而被告黃忠仁於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
    9042號竊佔案件警詢中陳稱：系爭房屋已經建很久了，時間
    約在25年前，是伊父親廖良蓋的，之後伊與伊太太及伊父親
    都住在系爭房屋中等語（見警卷第3-5頁），足認廖良應曾
    為系爭房屋所有人。又被告黃忠仁於上開刑案偵查中自承系
    爭房屋為其所有及使用，且自小居住系爭房屋中（見本院卷
    第103頁），且被告廖再壁、廖玉均否認系爭房屋為其等所
    有，表示其等均不知悉有系爭房屋存在，廖良死亡後，因認
    其沒有遺產，所以未辦理相關手續等語（見本院卷第167頁
    ），足見廖良於死亡前已將系爭房屋事實上處分權讓與被告
    黃忠仁，且被告黃忠仁對於原告主張其為事實上處分權人之
    事實，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
    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前
    段準用同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視同自認，則原告主張被告
    黃忠仁為事實上處分權人部分，應屬可採，而原告主張被告
    廖再壁、廖玉為系爭房屋事實上處分權人部分，則無可採。
　㈢準此，原告為系爭土地之管理人，且被告黃忠仁為系爭房屋
    事實上處分權人，且被告黃忠仁未能舉證證明其占有使用系
    爭房屋有其合法權源，則原告請求被告黃忠仁除去系爭房屋
    及增建之遮棚、水塔，於法即屬有據。
五、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不當得
    利之受領人，除返還其所受之利益外，如本於該利益更有所
    取得者，並應返還，但依其利益之性質或其他情形不能返還
    者，應償還其價額。民法第179條、第181條設有明文。又無
    權占有他人土地，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
    之觀念（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831號判決意旨參照）
    。查被告黃忠仁占有使用系爭土地，且無合法權源，有如前
    述，依上開說明，原告請求被告黃忠仁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
    當得利，於法即屬有據。又系爭土地於廖良生前為廖良所占
    有，其亦無合法占有權源，而被告均為廖良之繼承人，則原
    告請求被告於繼承廖良之遺產範圍內連帶給付相當於租金之
    不當得利，於法亦屬有據。其次，系爭土地101年申報地價
    為2,600元、自102年起申報地價為2,700元、自105年起申報
    地價為3,500元，自111年起申報地價為3,900元之事實，有
    申報地價網路資料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29-131頁），且
    廖良生前及被告黃忠仁就系爭房屋均為居住使用，系爭土地
    距高雄大學車程2分鐘，距高雄捷運楠梓加工區站車程8分鐘
    ，生活機能便利，有Google地圖網路資料在卷可稽（見審訴
    字卷第33頁），則原告主張按申報地價年息5％計算相當於租
    金之不當得利，應屬適當。從而，原告請求被告在廖良遺產
    範圍內連帶給付自101年2月1日起至102年11月1日止之不當
    得利5,232元，並請求被告黃忠仁給付自102年11月2日起至1
    13年1月7日起之不當得利13,052元，及自113年1月8日起至
    返還土地之日止，按占用系爭土地面積及系爭土地申報地價
    年息5％除以3之方式計算之不當得利，於法均屬有據，至原
    告請求被告廖再壁、廖玉給付廖良死亡後之相當於租金不當
    得利，則屬無據，應予剔除。
六、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及第179條規定，
    請求判決：㈠被告黃忠仁應將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A面
    積13平方公尺之建物、編號B面積9平方公尺之遮棚、編號C
    面積0.6平方公尺之水塔拆除，並於騰空後返還上開土地予
    原告；㈡被告應於繼承廖良之遺產範圍內連帶給付原告5,232
    元，及被告黃忠仁、廖再壁自113年7月29日（見本院卷第11
    3、115頁）起，被告廖玉自113年7月17日起（見本院卷第11
    7頁），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被
    告黃忠仁應給付原告13,052元，及自113年7月29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暨自113年1月8日起至
    返還第一項所示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依第一項土地占
    用面積乘以當年度申報地價年息百分之5除以12除以3計算之
    金額，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
    應予駁回。又原告勝訴部分，其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
    執行，經核符合規定，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並依
    職權宣告被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
    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依附，併駁回之。
七、本件為判決基礎之法律關係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
    方法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毋庸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後
    段、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林昶燁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書記官　林慧雯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71號
原      告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

法定代理人  黃莉莉  
訴訟代理人  吳榮昌律師
複 代理 人  王子衡律師
            劉士睿律師
被      告  黃忠仁  
            廖再壁  
            廖玉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屋還地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黃忠仁應將坐落於高雄市○○區○○○段○○段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13平方公尺之建物、編號B部分面積9平方公尺之遮棚、編號C部分面積0.6平方公尺之水塔拆除，並於騰空後返還上開土地予原告。
二、被告應於繼承廖良之遺產範圍內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5,232元，及被告黃忠仁、廖再壁自民國113年7月29日起，被告廖玉自民國113年7月17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黃忠仁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3,052元，及自民國113年7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暨自民國113年1月8日起至返還第一項所示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依第一項土地占用面積乘以當年度申報地價年息百分之5除以12除以3計算之金額。
四、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五、訴訟費用由被告黃忠仁負擔百分之93，由被告連帶負擔百分之1，餘由原告負擔。
六、本判決主文第一項、第三項前段，及第三項後段已到期部分，於原告以新臺幣137,000元為被告黃忠仁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黃忠仁如以新臺幣408,552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七、本判決主文第二項部分，於原告以新臺幣2,0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5,232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八、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均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坐落高雄市○○區○○○段○○段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為原告所管理國有土地，被告之父廖良生前在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13平方公尺、編號B部分面積9平方公尺、編號C部分面積0.6平方公尺上分別搭建建物（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街000巷00號，下稱系爭房屋）、遮棚及水塔，廖良於民國102年11月1日死亡，上開建物及增建物由被告繼承，廖良及被告占有使用上開土地均無合法權源，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原告得請求被告除去上開地上物，並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及繼承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在繼承廖良遺產範圍內連帶給付按申報地價5％計算之不當得利新臺幣（下同）5,232元，並請求被告各給付廖良死亡後之不當得利13,052元，暨自113年1月8日起至返還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不當得利，依占用土地面積乘以當年度申報地價年息百分之5除以12除以3計算之金額等情，並聲明：㈠被告應共同將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A面積13平方公尺之建物、編號B面積9平方公尺之遮棚、編號C面積0.6平方公尺之水塔拆除，並於騰空後返還上開土地予原告。㈡被告應於繼承廖良之遺產範圍內連帶給付原告5,232元，及自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被告應各給付原告13,052元，及自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暨自113年1月8日起至返還第一項所示土地之日止，按月各給付原告依第一項土地占用面積乘以當年度申報地價年息百分之5除以12除以3計算之金額。㈣原告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廖再壁、廖玉則以：系爭土地之地上物均非廖良之遺產，其等均不知悉有上開地上物存在，原告請求其等除去地上物並給付不當得利，於法無據等語。被告黃忠仁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四、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權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定有明文。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土地者，占有人對土地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土地所有權人對其土地被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占有人自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511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㈠系爭土地為原告所管理國有土地之事實，有土地登記謄本在卷可稽（見審訴字卷第81頁），堪信為實在。
　㈡系爭房屋納稅義務人原為廖良，有稅籍資料在卷可稽（見審訴字卷第77頁）。又廖良生前於90年間申請門牌編定，有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9042號竊佔案卷宗（下稱偵字卷）所附高雄○○○○○○○○函復內容可稽（見偵字卷第53-64頁），而被告黃忠仁於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9042號竊佔案件警詢中陳稱：系爭房屋已經建很久了，時間約在25年前，是伊父親廖良蓋的，之後伊與伊太太及伊父親都住在系爭房屋中等語（見警卷第3-5頁），足認廖良應曾為系爭房屋所有人。又被告黃忠仁於上開刑案偵查中自承系爭房屋為其所有及使用，且自小居住系爭房屋中（見本院卷第103頁），且被告廖再壁、廖玉均否認系爭房屋為其等所有，表示其等均不知悉有系爭房屋存在，廖良死亡後，因認其沒有遺產，所以未辦理相關手續等語（見本院卷第167頁），足見廖良於死亡前已將系爭房屋事實上處分權讓與被告黃忠仁，且被告黃忠仁對於原告主張其為事實上處分權人之事實，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前段準用同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視同自認，則原告主張被告黃忠仁為事實上處分權人部分，應屬可採，而原告主張被告廖再壁、廖玉為系爭房屋事實上處分權人部分，則無可採。
　㈢準此，原告為系爭土地之管理人，且被告黃忠仁為系爭房屋事實上處分權人，且被告黃忠仁未能舉證證明其占有使用系爭房屋有其合法權源，則原告請求被告黃忠仁除去系爭房屋及增建之遮棚、水塔，於法即屬有據。
五、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不當得利之受領人，除返還其所受之利益外，如本於該利益更有所取得者，並應返還，但依其利益之性質或其他情形不能返還者，應償還其價額。民法第179條、第181條設有明文。又無權占有他人土地，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83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黃忠仁占有使用系爭土地，且無合法權源，有如前述，依上開說明，原告請求被告黃忠仁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於法即屬有據。又系爭土地於廖良生前為廖良所占有，其亦無合法占有權源，而被告均為廖良之繼承人，則原告請求被告於繼承廖良之遺產範圍內連帶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於法亦屬有據。其次，系爭土地101年申報地價為2,600元、自102年起申報地價為2,700元、自105年起申報地價為3,500元，自111年起申報地價為3,900元之事實，有申報地價網路資料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29-131頁），且廖良生前及被告黃忠仁就系爭房屋均為居住使用，系爭土地距高雄大學車程2分鐘，距高雄捷運楠梓加工區站車程8分鐘，生活機能便利，有Google地圖網路資料在卷可稽（見審訴字卷第33頁），則原告主張按申報地價年息5％計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應屬適當。從而，原告請求被告在廖良遺產範圍內連帶給付自101年2月1日起至102年11月1日止之不當得利5,232元，並請求被告黃忠仁給付自102年11月2日起至113年1月7日起之不當得利13,052元，及自113年1月8日起至返還土地之日止，按占用系爭土地面積及系爭土地申報地價年息5％除以3之方式計算之不當得利，於法均屬有據，至原告請求被告廖再壁、廖玉給付廖良死亡後之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則屬無據，應予剔除。
六、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及第179條規定，請求判決：㈠被告黃忠仁應將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A面積13平方公尺之建物、編號B面積9平方公尺之遮棚、編號C面積0.6平方公尺之水塔拆除，並於騰空後返還上開土地予原告；㈡被告應於繼承廖良之遺產範圍內連帶給付原告5,232元，及被告黃忠仁、廖再壁自113年7月29日（見本院卷第113、115頁）起，被告廖玉自113年7月17日起（見本院卷第117頁），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被告黃忠仁應給付原告13,052元，及自113年7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暨自113年1月8日起至返還第一項所示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依第一項土地占用面積乘以當年度申報地價年息百分之5除以12除以3計算之金額，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勝訴部分，其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經核符合規定，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並依職權宣告被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依附，併駁回之。
七、本件為判決基礎之法律關係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毋庸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後段、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林昶燁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書記官　林慧雯


